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6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2年3月20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12時53分、下午2時30分至4時39分
地    點：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歐珀 蔡煌瑯 蕭美琴 林郁方 陳碧涵 楊應雄 陳鎮湘王進士 馬文君 陳唐山 邱議瑩 詹凱臣 
（出席委員12人）

列席委員：陳亭妃 楊麗環 段宜康 廖正井 江啟臣 林正二 葉宜津羅淑蕾 許添財 鄭天財 吳育仁 簡東明 盧嘉辰 劉櫂豪黃偉哲 陳明文 林佳龍 吳秉叡 廖國棟 李貴敏 許忠信李桐豪 邱志偉 邱文彥 江惠貞 黃昭順 徐耀昌 蔣乃辛賴士葆 薛  凌 呂學樟 黃文玲 吳育昇 林國正 王惠美高金素梅 陳其邁 蔡其昌 楊瓊瓔 蘇清泉 姚文智 潘維剛張慶忠 徐欣瑩 潘孟安 蔡正元 呂玉玲 林明溱 鄭汝芬嚴寬恒 林鴻池
          （列席委員51人）

列席人員：國家安全局局長蔡得勝及相關人員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政務副署長王崇儀
          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林國棟
法務部調查局局長王福林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謝立功

國防部憲兵指揮部指揮官吳應平
軍事情報局局長湯家坤

電訊發展室主任張怒潮

軍事安全總隊總隊長趙代川
主    席：蕭召集委員美琴
專門委員：紀綉珠
主任秘書：劉錦章

紀    錄：簡任秘書  趙弘靜
          簡任編審  劉慧琪
          科    長  陳淑敏

          專    員  陳國興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邀請國家安全局局長蔡得勝率相關情報機關首長提出「國家情報工作暨國家安全局業務報告」，並備質詢。

    （本次會議採報告秘密、詢答公開方式進行。國家安全局局長蔡得勝報告。委員陳歐珀、蔡煌瑯、蕭美琴、林郁方、陳碧涵、楊應雄、陳鎮湘、王進士、邱議瑩、陳唐山、馬文君、詹凱臣、段宜康、江啟臣、陳其邁、蔡正元、許忠信、葉宜津、李桐豪、邱志偉、黃文玲、黃偉哲、林佳龍、許添財等24人質詢，均由國家安全局局長蔡得勝、特勤中心副指揮官許燕情、資訊室副主任張宴碩、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政務副署長王崇儀、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湯家坤、法務部調查局局長王福林、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署長謝立功、警政署副署長林國棟即席答復。）
決定： 
（一）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詢答結束。
（二）委員所提口頭質詢未及答復或要求提供之資訊，請相關單位於2星期內以書面答復委員並副知本委員會，委員另指定期限者，從其所定。
（三）針對陳鎮湘委員提出秘密會議之詢答是否改採秘密方式進行一事，將於明（21）日上午9時會議之報告事項前，由本會委員共同研議決定。
通過臨時提案5案：
一、有鑑於陽明山花季再度來臨，許多民眾上山賞花拍照留念，我國國家安全局在此設館，現雖有憲兵及法令限制民眾拍照，但難免與民眾有零星衝突，建請國家安全局應另研擬其他防護方案，不僅保護我國國安機密，且與遊客平和共處。
提案人：蔡煌瑯  陳歐珀  邱議瑩  蕭美琴
        陳唐山
二、有鑑於博愛特區與總統維安息息相關，現傳出北市府即將在博愛特區興建交警新樓，對我國元首之維安又再度出現漏洞，國家安全局除與北市府協調面對元首官邸建築面不開窗之外，建請國家安全局應研擬相關維安方案，已達確實維護我國元首安全。
提案人：蔡煌瑯  陳歐珀  邱議瑩  蕭美琴
        陳唐山
三、有鑑於自馬政府執政以來，相關情治單位及退役軍官屢屢爆發遭中國情治單位吸收事件，自2010年迄今，已有數件洩密案發生。而此些退役人員於在役期間多為高階主管將領，甚有軍眷亦遭中國情治單位收買，顯示我國情報保密系統全面失靈，亦凸顯我國目前所規範之旋轉門條款難以杜絕我方退役人員出售機密情報之嚴重情況並引發國際各國之討論。故建請國家安全相關單位應立即檢討我國防與情治人員之保密及旋轉門條款，強化相關保密規定、延長管制年限，以杜絕洩密情事之不斷發生。
提案人：蕭美琴  蔡煌瑯  陳歐珀
連署人：邱議瑩  陳唐山
四、有鑑於中國駭客之攻擊嚴重程度已為世界各國所極度重視，由中國所發動之網路攻擊已從竊取資料、網路間諜行為，提升為對國家重大基礎建設之破壞，影響層面涵蓋極廣，甚而達到與中國貿易往來之企業、NGO團體…等相關領域。對此，美國政府不僅升高警戒，關切之層次亦從國務院、國防部、國安會、升高至白宮層級，並對由中國政府資助之駭客群體表達嚴正關切。對此，國家安全局應積極強化網路安全之防護、防範由中國政府資助之網路攻擊、建構國家資助行網路攻擊之防禦網，並進一步與周邊國家積極進行合作，以增強我國網路防護與強化網路安全嚇阻能力。
提案人：蕭美琴  蔡煌瑯  陳歐珀

連署人：邱議瑩  陳唐山
五、國家安全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應於1週內，以書面提供蔡沛然、馬唯中出入境所持護照之國籍資訊，在不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下，送交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藉以評估第一家庭維安狀況。
提案人：邱議瑩  陳唐山  蕭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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